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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文件

沪规划资源施〔2022〕478 号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关于同意宝山区吴淞创新城上海美院等2幅地块
补充列入 2022 年度土地储备计划的批复

宝山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:

你局《关于宝山区吴淞创新城上海美院和益昌薄板场两幅地

块纳入 2022 年土地储备计划的请示》（宝规划资源请〔2022〕28

号）及相关附件收悉。经审核，批复意见如下：

一、根据你局土地储备实施情况，同意将宝山区吴淞创新城

上海美院等 2 幅地块补充列入 2022 年度土地储备计划，总面积

约 53.34 公顷（以实测为准，详见附件）。

二、接文后，请你局按照《土地储备资金财务管理办法》（财

综〔2018〕8 号）有关规定，合理安排土地储备资金，有序推进

2022 年度储备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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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加强统筹提高土地储备工作实效。统筹国土资源利用计

划联动，坚持“规划引领、聚焦重点；存量优先、服务民生；库

容稳定、供储平衡”的原则，优先推进实施库存计划和重点发展

区域、重点领域的土地储备，引导土地储备向城市转型和低效存

量建设用地盘活转变，结合土地储备专项债券情况，形成适度的

土地储备规模、结构和资金平衡能力，有效推进土地储备工作。

四、加强土地储备信息监测监管。根据《自然资源部关于升

级土地储备监测监管系统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办函〔2022〕676 号）

和《上海市土地储备办法》（市政府令第 25 号）第十四条规定，

落实土地储备监管工作。你局应建立和完善土地储备地块实施情

况台账，并在每季度末报送储备地块实施进展相关信息，按时准

确填报自然资源部土地储备监测监管系统和上海市土地储备信

息系统。

五、你局应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以及自

然资源部等部委关于储备土地临时利用的相关规定，进一步加强

对你局储备土地临时利用的监管，不得出现违法违规使用储备土

地的情况。

六、本土地储备计划批准文件自印发之日起有效期 1 年。

附件：地块基本情况表

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

2022 年 12 月 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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